附件5
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临时活动

备案指南
















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临时活动，中方合作单位应当在开展临时活动十五日前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备案。





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临时活动，中方合作单位需登录“境外非政府组织办事服务平台”（https://ngo.mps.gov.cn）进行临时活动备案。（如第一次进行临时活动备案，进入平台后需先进行注册。临时活动备案业务的请选择中方合作单位，填写密码及验证码后，完成系统注册。）











登录后，进入临时活动备案业务流程。阅读相关法规后，请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带“*”为必填项。信息完整填写后，系统会自动生成表十一《境外非政府组织临时活动备案表》；打印后，将表十一连同其它需要自行准备的5份材料打印并盖章。其他5份材料为：


（1）境外非政府组织章程


（2）境外非政府组织合法成立的证明文件、材料；


（3）境外非政府组织与中方合作单位的书面协议；


（4）临时活动项目经费、资金来源证明材料及中方合作单位的银行账户；


（5）中方合作单位获得批准的文件。











将准备好的5份材料扫描为PDF电子文件，选择“线上初审”上传全部文件（5份材料必须全部上传，否则无法提交），上传后点击“提交初审”。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形式通知。通过初审进入下一流程，未通过则会收到未通过原因，请修改后重新进行申请。














通过初审后，在办事服务平台选择预约备案办理时间，系统生成业务编码和二维码（需拍照留存）。在预约时间，到广东省办事大厅服务窗口递交原在网上提交初审的纸质材料并现场领取备案回执。








登记管理机关对临时活动备案进行审核，如认为备案的临时活动不符合本法第五条规定的，及时通知中方合作单位停止临时活动。





中方合作单位临时活动结束后三十日内，填写《境外非政府组织临时活动情况报告表》（表十二），将活动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先在网上提交初审， 待网上初审通过后，再预约时间到所属省办事大厅服务窗口递交原在网上提交初审的纸质材料，完成整个临时活动备案流程。








临时活动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确实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重新备案。





广东省公安厅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联系电话为： 020-83922841


广东省公安厅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官网地址为： gdga.gd.gov.cn/ngos


广东省公安厅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官方邮箱为： � HYPERLINK "mailto:gdngo@sina.com" �gdngo@sina.com�


广东省公安厅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办公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698号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大楼二楼办证大厅15-18号窗口








